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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12月23日

(2010)杭拱商初字第933号
叶桂清：本院受理原告广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
拱商初字第9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934号
叶桂清：本院受理原告广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
拱商初字第9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971号
姚华、濮仲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之江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拱商初字第97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催字第21号

本院于 2010年 10月 15日受理了申请人南京云特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杭州
联合银行长河支行号码为GA/01 02049784的银行承兑
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0年
1月19日，汇票到期日为2010年 7月19日，持票人为南
京云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出票人为杭州友俐橡塑制
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三立润滑油有限公司，被背书
人为杭州萧山北干雅妍纺织经营部、杭州色彩化工有限
公司、吴江市金穗化学有限公司、淮南市凝香园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安徽省顺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安徽开乐专用
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作出
（2010）杭滨催字第21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南京云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710号

羊正钧：本院对原告李光杰诉被告羊正钧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富大
商初字第7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大源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甬北慈民初字第91号

范闪光：本院受理林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北慈民初字第9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庄商初字第131号

徐敬：本院受理原告孟凡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北庄商初
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351号

叶秀勇、周启伟：本院受理原告陆维恩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
甬北商初字第3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879号

任鹏武：本院受理原告金民海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用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0）甬东商初字第87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353号

王金国：原告张兰芬诉被告王金国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海
商初字第13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民初字第2385号

张耀辉、何一丹：本院受理原告朱士俊诉你们财产损
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082号

徐均皋：本院受理原告柴梦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3月31
日下午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885号

赖艳妮：本院受理原告金作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甬海商初字第188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嵩商初字第111号
朱明光：本院受理原告朱永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和告知
举证事项。原告要求你返还借款20000元。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镇商初字第602号
沈东波：本院对原告胡贵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甬镇商初字第60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了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0）嘉海长商初字第307号

汪甫明：本院受理章松根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1年3
月23日8时30分在本院长安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裁判。本案由审判员沈甫源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朱美
娟、人民陪审员杨菊英组成合议庭。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0）湖吴环商初字第374号

徐小英：本院受理原告吴琦娅诉被告徐小英及被告
徐春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0）湖吴环商初字第37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金义廿三里商初字第452号

朱育通：本院受理原告金扬清与朱育通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以其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0）金义廿三里商初字第452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朱育通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金扬清
印染费22186.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0年 8月5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完毕之日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金义廿三里商初字第455号

卢明双：本院受理原告吴宗苗与被告卢明双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0）金义廿三里商初字第455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卢明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吴宗苗
货款918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0年 8月9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货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金义廿三里商初字第456号

卢明双：本院受理原告贾荣林与被告卢明双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0）金义廿三里商初字第456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卢明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贾荣林
货款22572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0年8月9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衢柯商初字第280号

顾光荣：本院受理的原告徐作霖与你保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衢柯
商初字第 28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徐作霖借款本金 100000 元
及利息（自 2008 年 2月 26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的 4倍计算至实际返清之日止）；案件受
理费 3570元，公告费 650元，共计 4220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0）台临民初字第2140号

金溪县恒通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王天兵诉被告杨金卫、李瑶娟、王忠军、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公司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0）台临民初字第2140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临海市人民法院

新
岸
浙江省监狱管理局
浙江法制报社

人文诠释法律精义

真情沟通大墙内外

联办

■十里丰监狱十监区章茂森

父亲很健忘，这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婚姻，
若非奶奶为人颇受乡邻称道，父亲是娶不到
母亲的，也就没有我们兄妹了。在我的记忆

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父亲手里拿着火柴
竟向母亲要火柴，说是不知掉哪了，把少时的
我弄懵了。他房里房外满世界找镰刀、锄头之
类的事也是屡见不鲜。许多次，父母还在东翻
西找时，我们就拿着东西回来了。母亲少不了
又将父亲责怪一遍。那时，父亲总是讪讪地一
声不吭，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父亲不识字。没文化是一种不幸，但也
有一点好处，知识面狭窄了，有些值得担心
的事也就打扰不到他了，可谓“无知无畏”。
而我们几个兄妹上了学后，一知半解地知
道一种“老年痴呆症”的疾病，便开始为健
忘的父亲的未来无穷无尽地担忧起来，却
又不便说出口。我们兄妹长大，先后都远离
家乡，顾自打拼，很少回家，与父亲的维系
越来越倚重那条脆弱的电话线。每次打电
话回家，父亲总是用“好”、“还好”、“很好”
来回应千里之外我们的问候，我们也只能
从父亲简短的回答中猜测他的生活境况：
所幸，父亲的硬朗总能让我们心安地远离。

我出事时，父亲已75岁，胃溃疡折磨得

他形销骨立，显得更加瘦小。当时父亲正住院
治疗，家里人不敢将我出事的消息告诉他。但
不知怎么的，他最终还是知道了，颤巍巍地非
来看我不可。
“我一直为你担心，可这么多年都平平

安安的，我的心几乎都放下了……”会见室
里父亲说道。原来，父亲在我满月时，请当时
有名的“算命先生”孙瞎子替我算过“命”，说
是如果不走某条道，我的牢狱之灾免不了。
我诧异于父亲竟然还记得几十年前孙瞎子
的这番话。父亲不很健忘吗？我问他“我什么
时候出生”时，父亲扳着枯瘦的手指，竟然把
年月日时辰都说得一清二楚。

我突然觉得眼睛有些发涩，淡淡的盐渍
味伤着我的眼球。这是我的父亲吗？他会将重
要的农具忘在田头腐烂，会将种子忘在道旁
让人捡走，会将唯一嗜好的香烟忘在某个角
落发霉……但他却丝毫不差地记住了每个子
女那串晦涩难记的“命运密码”，40年、50年，
甚至更久，他都不会遗忘。这是怎样的深爱才
镌刻出的印痕啊！

消解愁绪
■金华监狱三监区杨圣军

作为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服刑人员，
极易在节日前后产生莫名的郁愁心理：
亲人的音容笑貌变得分外清晰，相思如
泉涌；对家人朋友的某些事情产生遐想，
心情显得沉重，愁肠百结。这种低沉消极
的情绪就是节日郁愁心理的外在表现。
服刑人员因环境、身份等特殊因素，在节
日这种特殊时期产生节日郁愁心理，既
有相当的普遍性，也是正常的心理反应，
但如果长期沉湎于其中，就不利于身心
健康，应当主动消解节日郁愁情绪。

调整心态。良好的心态是保持心理
健康的基本前提，针对自身的郁愁心
理，要学会用理智分析现状，用感恩寄
托相思，让过去永远成为历史，用进取
展望将来，立志以行动来报答亲恩。通
过调整后的阳光心态启迪心志，记得念
亲恩，更要报亲恩。

转移注意。节日郁愁的产生，关键是
节日本身暗喻团圆相思，但服刑人员却
无法逾越服刑的现实，因此转移注意力
可以改变心理聚焦，如积极参加节日举
办的各类文体活动，通过运动愉悦身心，
也可以寻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沉浸
于其中，或者看看电视等。

适当宣泄。任何心理疏解都离不开
情绪宣泄，节日郁愁心理也可以通过宣
泄的方法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服刑人
员既可以找要好的同犯说说家乡的人和
事，谈谈家人的近况等，也可以以书信的

方式向朋友、家人
诉说相思，询问
关心的事，还
可以利用亲
情电话传达
一份关切，传

递一份亲情。
富贵牡丹（ 国画）

■省五监七监区三分监区谢秉营

■金华监狱女子监区朱坚军

入狱前，我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面对12年的重刑，我不
禁茫然失措，是悲观沉沦，还是知耻而后勇？就在我站在人生
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时，我有幸相识了几位狱友。她们既
是我的患难之交，更是我改造路上的标杆，让我重拾信心，一
路走来。

年过半百的徐犯，以她顽强惊人的毅力，用10年多
的时间即将走完原判20年的改造路程。其间，她更是8
次蝉联“省改积”的桂冠，被授予全省改造标兵；意志坚强
的杨犯，原是一名总经理，面对巨大的地位和身份落差，
她并没有沉沦颓废，而是直面现实，终获提前回归……一
桩桩自强不息的故事，让我汲取了前行的勇气与信心。在
她们的身上，我读懂了什么是永不言弃，什么是坚持到
底。更令我震撼的是她们与时俱进的学习精神，只争朝夕
的进取态度。在她们的影响下，原本笼罩在我面前的迷茫
与困惑已随风而逝，曾因一扇铁窗而丢弃的自信又被重
新拾回。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只要有一双发现美、追求美的
眼睛，哪怕身处大墙之内，也能发现多彩的光芒。于是，我全身
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去。我不再为失去的名利而耿耿于怀，也不
再为他人的看法而患得患失。

4年来，正是在身边这些榜样的影响下，我用踏实的改造
步伐、诚实的改造态度，先后获得了年度记功、监狱“改积”和
“省改积”等奖励。

回首4年的改造历程，我由衷地感到幸运，幸运在逆境中
尚能结交到这些狱友，让我勇敢地从低谷中走出，不再感到迷
茫失措。这也让我想起于丹教授曾说过的一句话“好朋友是一
本书”。这本“书”既拓宽了我的视野，也丰富了我的生活。

榜样的力量

“ 健忘”的父亲


